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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十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和通讯等形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

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因山东奥赛轮胎有限公司向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

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２４０３

万元设备，由公司向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回购担保，以及公司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回购担保

协议》。

同意因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向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

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２６４０

万元设备，由公司向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回购担保，以及公司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回购担保

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 该公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

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 与会董

事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山东奥赛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赛轮胎）向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融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

公司

２４０３

万元设备，由公司向华融租赁公司提供回购担保。公司与华融租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订了《回购担保协议》。

因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宇橡胶）向华融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

务，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２６４０

万元设备，由公司向华融租赁公

司提供回购担保。 公司与华融租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订了《回购担保协议》。

上述两项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为

５０４３

万元，期限为

３

年。 上述两项担保都有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山东奥赛轮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饶县稻庄镇水磨村；

法定代表人：王金光；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２５０５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半钢子午线轮胎销售及售后服务；橡胶制品、橡胶销售；商品进出口业

务；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４１５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０９２４

万元，总负债

１０６０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２５．５４％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奥赛轮胎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５０１０

万元，净

资产

３３２２５

万元，总负债

１１７８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２６．１８％

。

奥赛轮胎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公司名称：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饶县稻庄镇西水村；

法定代表人：宋文松；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１１０００

万元；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轮胎、轮胎硫化胶囊；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５３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３７５８３

万元，总负债

１６２９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０．２４％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宏宇橡胶有限公司总资产

５６６２３

万元，净

资产

３８７３０

万元，总负债

１７８９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１．６０％

。

宏宇橡胶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回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为华融租赁公司与奥赛轮胎签订的《融资租赁

公同》承担回购担保。 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支付的已到期租金及未到期本金之

和。

该项目若发生回购，第一年末回购价格为

１２７５

万元，第二年末回购价格为

７３０

万元，第

三年末回购价格为

０

万元。

（

２

）《回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为华融租赁公司与宏宇橡胶签订的《融资租赁

合同》承担回购担保。 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支付的已到期租金及未到期本金之

和。

该项目若发生回购，第一年末回购价格为

１３７８

万元，第二年末回购价格为

７８０

万元，第

三年末回购价格为

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星橡塑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 有利于双星橡机开拓市场，拓

展多种营销模式，适应市场需求，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２

、对担保事项风险判断

①

在提供回购担保前，被担保方已支付回购担保对应产品

３０％

的预付款；

②

被担保方设备的所有权归租赁公司所有；

③

签署反担保协议书：我公司与奥赛轮胎及自然人王颜鑫、毛鹏飞和宏宇橡胶及自然

人宋文松、刘月芳签署《反担保合同》，奥赛轮胎、王颜鑫、毛鹏飞、及宏宇橡胶、宋文松、刘月

芳对本公司提供的回购担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奥赛轮胎、王颜鑫、毛鹏飞和宏宇橡胶、宋

文松、刘月芳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上述安排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

３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同意

（

１

）因山东奥赛轮胎有限公司向华融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向华融

租赁公司提供回购担保，以及公司与华融租赁公司签订的《回购担保协议》。

（

２

）因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向华融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向华融

租赁公司提供回购担保，以及公司与华融租赁公司签订的《回购担保协议》。

五、累计提供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公司为山东德瑞宝担保

１２７７３．５６

万元， 为东营中一橡胶有限公司担保

９１９０

万元，为山东奥戈瑞轮胎有限公司担保

８１４２

万元，为山东活森橡胶有限公司担保

１８４８

万元，为山东昊华轮胎有限公司担保

４５４０

万元，本次为山东奥赛轮胎有限公司担保

２４０３

万

元，为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担保

２６４０

万元，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４１５３６．５６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１１％

。

公司未有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及逾期对外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星橡塑机械公司的客户提供担保，有利

于公司开拓市场，提高双星橡塑机械的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拟提供的担

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相关议案内

容，同意上述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六届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与租赁公司的《回购担保协议》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１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５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３１

转债简称：美丰转债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丰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一）“美丰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６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了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

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可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可转债简称“美丰转债”，交易代码“

１２５７３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美丰转债”进入转股期。

（二）“美丰转债”赎回概况

１．

本次赎回的原因

公司

Ａ

股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有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

７．０６

元

／

股）的

１３０％

（

９．１８

元

／

股），已触发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

回条款。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行使“美丰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的议案》，公司决定行使“美丰转债”提前赎回权。

２．

本次赎回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３．

本次赎回过程

公司将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尚未转股的“美丰转债”。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

１６

日、

４

月

２

日、

９

日、

１１

日在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实施“美丰转债”赎回

事宜的公告》共

６

次，通知“美丰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公司可转债赎回日前

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美丰转债”尚有

２

，

２４２

，

６００

元未转股，本次赎回数

量为

２２

，

４２６

张。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公司“按可转

换公司债券面值

１０３％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赎回价格：

１０３

元

／

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

１．２％

，且当期利息含税），个人投资者持有“美丰转

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７９

元

／

张；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ＲＱＦＩＩ

）持有“美丰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９０

元

／

张。

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２

，

３０８

，

４０９．６８

元。

三、赎回影响

（一）本次赎回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的“美丰转债”

２

，

２４２

，

６００

元，仅占“美丰转债”发行总额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０．３５％

，

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二）本次赎回行为对公司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使用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当期承销费

２

，

２００

万元后， 募集资金

６２８

，

００３

，

８３６．４９

元（含利息收入

３

，

８３６．４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９

，

７０１．０３

万元，投资进度为

９５．０６％

，本次赎回对公司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基本无影响。

（三）本次赎回行为是否将导致债券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美丰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赎回完

成后，无“美丰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美丰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面临摘牌。

（四）其他影响

“美丰转债”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５０２

，

３３０

，

８９３

股增至

５９１

，

４８４

，

３５２

股，

增加了公司自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

薄。

四、摘牌安排

“美丰转债”于

４

月

２４

日摘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关于“美丰转债”兑付

兑息暨摘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５

）。

五、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５

，

４２９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４５

，

３００ ４５

，

３００ ２２０

，

７２９ ０．０４％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１７５

，

４２９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４５

，

３００ ４５

，

３００ ２２０

，

７２９ ０．０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２

，

１５５

，

４６４ ９９．９７％ ０ ０ ０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５９１

，

２６３

，

６２３ ９９．９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２

，

１５５

，

４６４ ９９．９７％ ０ ０ ０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５９１

，

２６３

，

６２３ ９９．９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５０２

，

３３０

，

８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８９

，

１５３

，

４５９ ８９

，

１５３

，

４５９ ５９１

，

４８４

，

３５２ １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１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６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３１

转债简称：美丰转债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丰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券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６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了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发行

６５０

万张）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

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可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可转债简称“美丰转债”，交易代码“

１２５７３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美丰转债”进入转股期。

“美丰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０．８％

、第二年

１％

、第三年

１．２％

、第四年

１．５％

、第五年

１．８％

；利

息支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每年的付息登记

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

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利息。

二、债券赎回情况安排

１．

“美丰转债”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

“美丰转债”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３．

“美丰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４．

“美丰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赎回具体事宜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美丰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２５

）

三、摘牌安排

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美丰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赎回

完成后，无“美丰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美丰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摘牌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四、最新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５

，

４２９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４５

，

３００ ４５

，

３００ ２２０

，

７２９ ０．０４％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１７５

，

４２９ ０．０３％ ０ ０ ０ ４５

，

３００ ４５

，

３００ ２２０

，

７２９ ０．０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２

，

１５５

，

４６４ ９９．９７％ ０ ０ ０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５９１

，

２６３

，

６２３ ９９．９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２

，

１５５

，

４６４ ９９．９７％ ０ ０ ０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８９

，

１０８

，

１５９ ５９１

，

２６３

，

６２３ ９９．９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５０２

，

３３０

，

８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８９

，

１５３

，

４５９ ８９

，

１５３

，

４５９ ５９１

，

４８４

，

３５２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分别在《中国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詹灵芝女士；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１２

名，代表股份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４８％

。

２

、公司

５

名董事、

５

名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３

、公司聘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民松、肖鑫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１

号。

四、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４７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３７３

，

１３０

，

９４８．５３

元。 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３７

，

３１３

，

０９４．８５

元，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净利润在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元后， 加上上年度转入本年度的可分配利

润

７６７

，

１９２

，

５７８．４５

元，减去上年度应付股利

４７

，

１８３

，

２５０．４２

元，公司本年度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

，

０３３

，

５１０

，

５９６．３０

元。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９４３

，

６６５

，

００９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

４７

，

１８３

，

２５０．５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５２２

，

８４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华茂集团及詹灵芝、王功著依法回避

表决。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处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和投资规划， 结合当前证券市场状况并考虑公

司资产配置状况和经营、投资活动资金的实际需求，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拟对

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合法方式进行处置 （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二级市场交易、融券等），并按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１２

，

８９３

万股。本议案有效期为股东大会批准后

１２

个

月，本次处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涉及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为了发挥各子公司市场融资功能，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生产经营性融资活动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５．２

亿元。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拟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

务审计机构，拟支付年度报酬

５７

万元；拟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

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拟支付年度报酬

２０

万元。

同意

４３８

，

６２６

，

５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唐民松、肖鑫先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３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新疆利华棉业股份

有限公司红利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接到参股公司———新疆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华棉

业”）《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通知，利华棉业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８

，

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现金股

利方式向全体股东派发红利

７

，

７０１

万元， 计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９．０６

元 （含

税）。 本公司现持有利华棉业

２

，

９７５

万股股权（持股比例为

３５％

），按照《会计准

则》的规定，我公司可确认投资收益

２

，

６９５．３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净利

润的

８．１１％

，这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投资收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２

点。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华工科技产业大厦多功能报告厅。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熊新华先生主持会议。

（

６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８０％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薪酬兑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薪酬兑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０

，

２０８

，

１８８．４３

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９

，

６３６

，

９２２．７４

元，本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

，

９６３

，

６９２．２７

元，加上上年未分配利润

１１９

，

０７８

，

８３７．５５

元，减去本年实施的

２０１１

年度对股东利润分配

６６

，

８３３

，

７４７．４０

元，本次实

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１４

，

９１８

，

３２０．６２

元。

同意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年末总股本

８９１

，

１１６

，

６３２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０．１

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

８

，

９１１

，

１６６．３２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

１０６

，

００７

，

１５４．３０

元结转下一年度。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公司继续聘任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２０１３

年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合计人民币

９４

万元。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３６

，

８３８

，

５９８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文梁娟、刘兴

３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汇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南京市户部街

１５

号兴业大厦本公司

２０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进行了公告。 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代表股份数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１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金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

通过

股份数

比

例

％

股份

数

比

例

％

股份

数

比

例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６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７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８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２７４，４７８，７０７ １０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杨亮、徐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本公司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６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扬州新世纪大酒店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７５

，

５９４

，

６７７

股，占总

股权数的

４３．９１％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戚明珠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全部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二

○

一二年董事会报告。

同意

７５

，

２８９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０５

，

０９８

股。

２

、二

○

一二年监事会报告。

同意

７５

，

２８９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０５

，

０９８

股。

３

、二

○

一二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７５

，

２８９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０５

，

０９８

股。

４

、二

○

一二年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７５

，

２８９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０５

，

０９８

股。

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９４

，

０６３

，

８２７．１９

元，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

１３

，

３９９

，

８６４．５２

元，剩余当年度利润可

供股东分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公司年度内拟分配的现金红

利总额与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

３０％

， 公司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

１７２

，

１６６

，

０５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４

元（含税），总计

派发现金总额为

５８

，

５３６

，

４６０．０６

元， 占当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３０．１６％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

５

、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７５

，

２８９

，

５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０５

，

０９８

股。

公司决定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

费用为

８０

万元。

三、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 沈玮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发行

４

亿元中期票据及为控股股东上海仪电控股

（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含本数）的中期票据，并以上海亚明照

明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向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 同时，同意北

京银行作为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承销公司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并授权公司

总经理全权负责发行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每期中期票据的发行金

额、发行时间、发行期限及中介机构的选聘，信息披露，以及相关文件的签署。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３

］

ＭＴＮ８９

号）。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交易商协会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

次注册会

议，决定接受我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相关内容如下：

１

、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４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

内有效，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２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

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３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需更换主承销商或变更注册金额的，应重新注册。

４

、 公司应按照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

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

引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５

、公司应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如存续期

内需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也应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６

、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规定，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确保有关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７

、公司如发生可能对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应严格按照投资人

保护机制的要求，落实相关承诺。

８

、公司应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后续

管理工作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工作指引》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建立健全后续管理相关工作制度，并积极

配合主承销商开展后续管理工作。

９

、公司在中期票据发行、兑付过程中和中期票据存续期内如遇重大问题，

应及时向交易商协会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结果获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云锡元江

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的预案》，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元江镍业公司”）

２０．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控股公司”）。 公司与云锡控股公司就上述事项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公告的《贵研铂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

０１６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省国资

委”）《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２０１３－２１

）， 元江镍业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已

完成备案程序。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云南省国资委关于元江镍业公司整体

资产评估报告的专家评审意见对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３

］

Ａ０１１

号）进行了相应调整。

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元江镍业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１８，６６８．２８ １８，６８７．４３ １９．１５ ０．１０

非流动资产

５５，７４０．４９ ５８，２１５．６０ ２，４７５．１１ ４．４４

其中

：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６．００ ４６．００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６９５．１８ ２，６９５．１８ － －

固定资产

２７，７９８．８４ ２８，８４５．３８ １，０４６．５４ ３．７６

在建工程

２１，４４７．６９ ２１，４４７．６９ － －

无形资产

３，７５２．７８ ５，１８１．３６ １，４２８．５８ ３８．０７

资产总计

７４，４０８．７７ ７６，９０３．０３ ２，４９４．２６ ３．３５

流动负债

４９，９５８．４９ ４９，９５８．４９ － －

非流动负债

１３，５７８．３１ １３，５７８．３１ － －

负债总计

６３，５３６．８０ ６３，５３６．８０ － －

净 资 产

１０，８７１．９７ １３，３６６．２３ ２，４９４．２６ ２２．９４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评估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元江镍业

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３

，

３６６．２３

万元，公司拟转让的元江镍业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的评估值

为人民币

２

，

６９３．３０

万元。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